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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对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环境监测的一般要求、处理环境监测、处置环境监测、信息

记录、质量控制和报告等做出了规定。

本标准适用于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的环境监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6679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16889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T 23484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分类

GB/T 23485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混合填埋用泥质

GB/T 24602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单独焚烧用泥质

GB/T 25031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制砖用泥质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50125 给水排水工程基本术语标准

CJ/T 221 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检验方法

CJ/T 314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水泥熟料生产用泥质

CJ/T 340 绿化种植土壤

HJ/T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848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水泥工业

DB 5301/T 41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土地利用技术规范

DB 5301/T 4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GB/T 23484及GB/T 5012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

GB/T 23484及GB/T 50125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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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

城镇污水处理厂在污水净化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含水率不同的半固态或固态物质，不包括栅渣、浮渣

和沉砂池砂砾。

[GB/T 23484-2009，定义2.3]

3.2

污泥处理

对污泥进行稳定化、减量化和无害化处理的过程，一般包括浓缩（调理）、脱水、厌氧消化、好氧

消化、石灰稳定、堆肥、干化和焚烧等。

[GB/T 23484-2009，定义2.4]

3.3

污泥处置

污泥处理后的消纳过程，一般包括土地利用、填埋、建筑材料利用等。

注：改写GB/T 23484-2009，定义2.5。

3.4

污泥脱水

污泥或排泥水浓缩后进一步去除水分的过程，一般采用机械方法。

[GB/T 50125-2010，定义2.0.120]

3.5

污泥土地利用

将处理后的污泥作为肥料或土壤改良的材料，用于园林绿化、土地改良或农业等场合的处置方式。

[GB/T 23484-2009，定义2.6]

3.6

污泥填埋

采取工程措施将处理后的污泥集中进行堆、填、埋，置于受控制场地内的处置方式。

[GB/T 23484-2009，定义2.7]

3.7

污泥建筑材料利用

将污泥作为制作建筑材料部分原料的处置方式。

[GB/T 23484-2009，定义2.8]

3.8

污泥焚烧

利用焚烧炉将污泥完全矿化为少量灰烬的处理方式。

注：改写GB/T 23484-2009，定义2.9。

4 一般要求

4.1 监测范围

4.1.1 处理

4.1.1.1 城镇污水处理厂出厂泥质。

4.1.1.2 污泥不同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周边环境质量影响及出厂泥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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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处置

污泥不同处置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环境影响跟踪及进厂泥质。

土地利用时，特指污泥运用于工程的项目。

4.2 监测内容

监测包括以下内容：

a) 污染物排放监测；

b)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

c) 环境影响跟踪监测；

d) 泥质监测。

4.3 监测实施主体

污泥处理处置单位是污泥处理处置环境监测实施的责任主体：

a) 自身具有监测能力的，可开展自行监测；

b) 自身不具备监测能力的，可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监测机构开展监测。

5 处理环境监测

5.1 方案制定

污泥处理单位应通过日常监测累积的历史数据，确定本单位纳入监测的污染源及污染因子，并制定

监测方案。当监测数据发生明显变化时，应适时对监测方案进行调整。

5.2 设施设备

处理单位应按HJ 819规定，安装并使用满足监测所需的设施、设备。

5.3 监测

5.3.1 污染物排放

处理单位可根据下列文件规定,并选取其较严格的限值（或规定），开展污染物排放监测：

a) 相关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b) 相关行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c) 污染物排放标准；

d)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

5.3.2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

5.3.2.1 污泥焚烧处理的，应按表 1 开展周边土壤环境影响监测。

表 1 焚烧处理企业土壤环境影响监测点位、监测内容、频次及执行标准

监测点位 类别 监测内容 最低监测频次 执行标准

按 HJ/T 166 布点
建设用地

镉、汞、砷、铅、铬（六价）、

铜、镍、二噁英类 1 次/年
GB 36600

农用地 pH 值、镉、汞、砷、铅、铬（六 GB 1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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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铜、镍、锌、二噁英类

5.3.2.2 污泥采取焚烧处理之外的方式处理时，执行与处理方式对应的相关标准。

5.3.2.3 采样方法

采样执行 HJ/T 166 给出的方法。

5.3.2.4 监测分析方法

监测分析方法执行 GB 36600、GB 15618 给出的方法。

5.3.3 泥质

5.3.3.1 经污泥处理企业稳定化处理后的出厂污泥，应根据处理处置方式，进行泥质监测：

a) 拟采取土地利用的泥质监测应按 DB 5301/T 41 规定执行；

b) 拟采取填埋、建筑材料利用及焚烧的泥质监测应按表 2执行。

表 2 处理单位泥质监测内容、频次及执行标准

后续处理处置方式 监测内容 最低监测频次 执行标准

污泥填埋

（混合填埋）

含水率 1次/日

GB/T 23485
pH 1次/周

粪大肠菌群值、蠕虫卵死亡率、矿物油、挥发酚 1次/月

总镉、总汞、总铅、总铬、总砷、总镍、总铜、总锌、总氰化物 1次/半年

建筑

材料

利用

制水泥
含水率 1次/日

CJ/T 314
pH、总镉、总汞、总铅、总铬、总砷、总镍、总铜、总锌 1次/半年

制砖

含水率 1次/日

GB/T 25031
pH、粪大肠菌群值、蠕虫卵死亡率、矿物油、挥发酚 1次/月

烧失量、放射性核素、总镉、总汞、总铅、总铬、总砷、总镍、

总铜、总锌、总氰化物
1次/半年

污泥焚烧
pH、含水率、有机物含量、低位热值、烷基汞、汞、铅、镉、总

铬、六价格、铜、锌、铍、钡、镍、砷、无机氟化物、氰化物
1次/半年 GB/T 24602

5.3.3.2 采样方法

污泥采样执行GB/T 6679给出的方法。

5.3.3.3 监测分析方法

污泥监测分析方法执行CJ/T 221给出的方法。

6 处置环境监测

6.1 方案制定

污泥处置单位应通过日常监测积累的历史数据，结合处置环节对环境潜在影响的评估，确定本单位

纳入监测的污染源及污染物，并制定监测方案。当监测数据发生明显变化时，应适时对监测方案进行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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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设施设备

处理单位应按HJ 819规定,安装并使用满足监测所需的设施、设备。

6.3 监测

6.3.1 污染物排放

处置单位可根据下列文件规定，并选取其较严格的限值（或规定），开展污染物排放监测：

a) 相关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b) 相关行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c) 污染物排放标准；

d)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

6.3.2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

污泥填埋处置的，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应执行GB 18599、GB 16889的规定；污泥水泥协同处置的，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应执行HJ 848的规定；采用其他处理方式执行与其对应的相关标准。

6.3.3 环境影响跟踪

6.3.3.1 环境本底监测

环境本底监测值可以利用处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的环境监测现状值，需进行实地监测时按照

下列要求进行：

a) 污泥填埋处置前，应按 GB 18599、GB 16889 对拟填埋区域开展地下水环境本底值监测；

b) 污泥土地利用前，应按表 3 进行环境本底值监测。

表 3 环境本底监测点位、监测内容及执行标准

目标环境 监测点位 监测内容 执行标准

土壤

处置场地内至少设 3 个

监测点位，其中每种土

壤类型至少设置 1 个监

测点位

pH值、镉、汞、砷、铅、铬、

铜、镍、锌、氮磷钾、有机质

1、用于农用地，执行 GB 15618 给出的限值；

2、用于园林绿化、林地用及盐碱地、沙化地

和废弃矿场等土地改良时，执行 CJ/T 340

给出的限值。

地下水

具备条件的，处置场地

上游 1 个对照井，下游

至少 1个跟踪监测点；

不具备条件的，可视情

况进行调整，并说明调

整理由

pH值、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

氨氮、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

挥发酚、总氰化物、高锰酸盐

指数、氟化物、砷、汞、镉、

六价铬、铁、锰、镍、锌、铜、

铅、总大肠菌群、总磷

除总磷外，执行 GB/T 1484 给出的限值，总

磷执行 GB 3838 给出的限值。

6.3.3.2 土壤环境跟踪监测

污泥土地利用处置的，处置过程结束后应进行土壤环境跟踪监测，监测周期不低于10年。采用其他

处置方式的，则执行与其对应的相关标准。监测按如下要求布点：

a) 监测点位、数量应根据场地面积确定，应分别设置对照点位和观测点位；

b) 对照点位，一般情况下设置在场地外部区域，应尽量选择在一定时间内未经外界扰动的裸露土

壤，应采集表层土壤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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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观测点位应包括表层样和柱状样：

1) 表层样应在（0～0.2）m 取样；

2) 柱状样通常在（0～0.5）m、（0.5～1.5）m、（1.5～3）m 分别取样，3 m 以下每 3 m 取

1个样，可根据基础埋深，土体结构适当调整。

d) 污泥施用面积小于 100 hm2，设置 3个观测点，超过 100 hm2，每增加 30 hm2增加 1 个观测点。

监测内容、频次及执行标准按表4执行。

表 4 污泥土地利用处置土壤环境监测内容、频次及执行标准

监测内容 最低监测频次
a

执行标准

pH 值、镉、汞、砷、

铅、铬、铜、镍、锌、

氮磷钾、有机质

1 次/3年，农田在秋

收后采样

1、用于农用地，执行 GB 15618 给出的限值。

2、用于园林绿化、林地用及盐碱地、沙化地和废弃矿场等土地改良时，

执行 CJ/T 340 给出的限值。

如果监测过程出现明显影响的或相关污染物超标的，应适当增加监测频次。

6.3.3.3 地下水环境跟踪监测

污泥填埋处置的，应按GB 18599、GB 16889开展环境影响跟踪监测；污泥土地利用处置的，处置过

程结束后应按表5开展环境影响跟踪监测，监测周期不应低于10年；采用其他处置方式时，则执行与其

对应的相关标准。

表 5 地下水环境监测点位、监测内容及执行标准

监测点位 监测内容 最低监测频次
b

执行标准

具备条件的，处置场地上游 1

个对照井，下游至少 1 个跟踪

监测点
a
；不具备条件的，可

视情况进行调整，并说明调整

理由。

pH 值、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氨氮、硝酸盐

氮、亚硝酸盐氮、挥发酚、总氰化物、高锰酸

盐指数、氟化物、砷、汞、镉、六价铬、铁、

锰、镍、锌、铜、铅、总大肠菌群、总磷

1次/年

除总磷外，执行 GB/T

14848 给出的限值，总

磷执行 GB 3838 给出

的限值。

a 污泥土地利用的，监测点位可从处置场地周边使用的民用井、生产井以及泉点中选择布设点位。
b 如果监测过程出现明显影响的或相关污染物超标的，应适当增加监测频次。

6.3.3.4 采样方法

土壤环境监测点位的采样执行HJ/T 166给出的方法。

地下水环境监测点位的采样执行HJ/T 164给出的方法。

6.3.3.5 监测分析方法

土壤环境跟踪监测分析方法应采用GB 15618、CJ/T 340给出的方法。

地下水环境跟踪监测分析方法应采用GB/T 14848中给出的方法。对于总磷指标应采用GB 3838中规

定的方法。

6.3.4 泥质

处置单位可根据自身采取的处置方式，对输入污泥按5.3.3进行相应监测。

7 信息记录、质量控制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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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信息记录

7.1.1 手工监测记录和自动监测运维记录应执行 HJ 819 的规定。

7.1.2 污泥管理台账和转移记录内容应执行 DB 5301/T 48 的规定。

7.1.3 监测数据记录保存时间不应低于 10 年。

7.2 质量控制

污泥处理处置单位应建立并实施质量保证与控制措施方案，以自证环境监测数据的质量。监测质量

保证与控制应执行HJ 819的规定。

7.3 报告

7.3.1 处理处置单位应编写监测年度报告，年度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

a) 监测方案的调整变化情况及变更原因；

b) 企业及各主要生产设施（至少涵盖废气、废水主要污染源相关生产设施）全年运行天数、各监

测点、各监测指标全年监测次数、超标情况、浓度分布情况；

c) 按要求开展的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状况监测结果；

d) 按要求开展的环境跟踪监测的监测结果；

e) 处理处置单位实现达标排放所采取的主要措施。

7.3.2 信息报告按规定程序呈报属地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

7.3.3 企业应按规定将年度报告向社会公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